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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季张颖

两代人同住在一个屋檐

下， 婆媳双方因为生活琐事爆

发口角 ， 最终上升到肢体冲

突， 派出所民警在接报案后将

案件委托给街道调委会。 记者

近日从徐汇区司法局获悉， 徐

汇区长桥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

在接手此案后， 根据实际情况

运用 “助人自助” 社会工作技

巧， 采取面对面的调解方式最

终打开了两代人的心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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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生活琐事存积怨

婆媳发生肢体冲突

今年春节期间， 长桥街道派出

所警官将陈老太、 儿子陈甲以及儿

媳张某一家三口带到了街道调解

室。 陈老太今年已八十余岁高龄，

头上打着绷带， 耳根还透着未清洗

干净的血迹。

经了解， 婆媳俩在家发生口

角， 上升至肢体冲突， 张某向陈老

太扔东西导致陈老太头部出血。 派

出所接警后了解到张某和陈老太都

对自己的行为表示出了后悔， 陈老

太经过急救人员检查后， 发现是软

组织挫伤， 双方也都愿意调解， 于

是民警将他们带到了街道调解室，

并提交了治安委托调解文书。

调解员首先询问陈老太的伤

势， 安抚双方的情绪， 让婆媳俩冷

静一下， 转而向婆媳间的“中间

人” 陈甲询问家庭关系。

原来， 夫妻两人和婆婆陈老太

住在同一屋檐下， 时间久了婆媳两

人经常因为生活习惯发生一些口

角。 事发当天， 张某与陈老太因为

买菜的琐事又发生了争吵。 儿子陈

甲表示自己急于上班， 加之也不知

道如何解决婆媳间的矛盾， 所以不

想介入矛盾， 习惯性地选择了逃

避， 去了单位。 眼见家里唯一的男

人不理不睬， 婆媳俩把气撒到了对

方身上， 越吵越凶， 上升至肢体冲

突。 张某随手将手机扔向了陈阿

婆， 击中了老人头部。

调解员“面对面”调解

释法说理化解矛盾

调解员根据观察到的实际情

况， 发现本案调解的有利条件是夫

妻双方感情基础尚好。 调解员决定

运用“助人自助” 的社会工作技

巧， 采取面对面的调解方式直接打

开两代人的心结。

调解员先是分析了此次家庭纠

纷的成因， 直接指出了当事人家庭

矛盾的根源， 同时又结合 《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千零四十二

条第三款“禁止家庭暴力” 的相关

规定， 对张某进行了批评教育， 家

庭成员之间应当互相帮助， 互相关

爱和睦相处， 履行家庭义务。 调解

员指出， 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家庭

暴力， 哪怕是一般人认为的“小打

小闹” 也有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

此外还罗列了故意伤害、 遗弃虐待

等刑事罪名的可能后果。

此后， 调解员又向陈老太介绍

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

法》 关于申请人身保护令以及后续

维权的法律规定， 告知陈老太“当

事人因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

暴力的现实危险”， 就是如果家庭

矛盾肢体冲突严重的话是可以有权

利申请保护令的， 老人年纪大了的

话是可以委托儿子、 或者求助居委

或报警。 调解员故意当着双方的面

解释法律相关规定， 就是让婆媳俩

明白， 家庭间的琐事如果处理不

好， 上升至法律追究的层面， 会有

严重的后果和不良影响。

见当事双方仍有些不和， 调解

员感到如果没有除去心结， 这个家

庭的矛盾只会暂时平息， 不会彻底

结束。 陈甲每次在婆媳间闹矛盾的

时候都选择不闻不问， 调解员提醒

陈甲作为家里的顶梁柱， 对于母亲

与妻子的矛盾不能一直选择逃避，

要从中周旋， 起到粘合剂、 冷却剂

的作用。 儿子陈甲深以为然， 表示

学到了很多， 以后不再当“鸵鸟”

了， 会承担起母亲和妻子间沟通的

桥梁。

随后， 在调解员的引导下， 张

某向陈老太当面进行了道歉， 承诺

以后一定好好相处， 陈老太也接受

了小两口的歉意。 最终， 双方当事

人不但平息了矛盾， 还学到了正确

的纠纷救济途径， 签署了人民调解

协议书。

【案例点评】

近年来， 因家庭暴力导致人身

伤害的案件屡有发生， 反对家暴问

题受到越来越多的社会关注。 一般

而言， 家暴的直接受害者并不局限

于夫妻之间 ， 婆媳之间 、 翁婿之

间， 此类纠纷亦已成为当下的社会

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千零四十二条规定： “禁止包

办、 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

的行为。 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 禁

止重婚 。 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

居。 禁止家庭暴力。 禁止家庭成员

间的虐待和遗弃。” 明确规定禁止

家庭暴力或以其他行为虐待家庭成

员， 禁止遗弃家庭成员， 这对于巩

固和发展民主、 平等和睦和尊老爱

幼的婚姻家庭关系， 维护男女平等

和保护妇女 、 儿童与老人合法权

益， 具有重要的意义。

调解员在调处此类案件时， 需

通过 “望闻问切” 仔细聆听家庭成

员， 尤其是遭受暴力侵犯成员的心

声甚至抱怨， 不应简单按照法律规

定予以解释， 而是先要取得当事人

的信赖， 从他们的言辞中找到家庭

矛盾的根源， 根据实际情况结合自

身经验， 个案个调。 同时， 还应结

合法律规定， 在适当时机切入， 予

以普法宣传， 并告知诸多合法救济

途径。 在最接近矛盾一线的调解员

还应顾及有些人 “家丑不可外扬”

的心态， 鼓励受其危害的人们勇敢

站出来的同时， 结合 《调解法》 对

于保护当事人隐私的规定， 予以重

视。 家庭暴力侵害的是受害者的人

格尊严和身心健康 ， 甚至威胁生

命， 带给社会不稳定因素。 处理此

类案件时， 调解员要抓住问题的关

键， 彻底排除当事人心中怨气， 化

解双方的矛盾纠纷。

婆媳因生活琐事爆发肢体冲突
徐汇区长桥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面对面”调解打开两代人心结

□法治报记者 金勇

2021 年 1 月某日上午 ，

郑某与陈某在上海市闵行区某

儿童培训机构内因孩子打闹发

生分歧， 后因言语冲突引发了

肢体冲突。 在此期间， 陈某挥

拳打伤了郑某的鼻子， 郑某抓

伤了陈某的手背 。 冲突发生

后， 家属及时报警。 双方处理

完伤势后， 前往派出所配合调

查。 郑某要求陈某赔偿 20 万

元， 并要求派出所对陈某进行

刑事处罚； 而陈某则认为是郑

某首先动手， 郑某也应当承担

责任。

双方争论不休， 后经派出

所民警引导， 双方向镇人民调

解委员会驻公安派出所的人民

调解工作室申请调解。

孩子打闹引发家长斗殴

调解员接案后， 首先仔细查看

了民警移交的询问笔录和事发时段

的监控视频， 然后联系当时出警的

民警了解详细情况。 在做好充分的

前期准备后， 调解员联系双方当事

人进行调解。

经了解， 事发当日， 郑某和陈

某都带着自家孩子去培训机构上

课， 课程即将结束时， 郑某在观察

区看到外孙被陈某家的孩子推倒在

地， 郑某认为外孙受到了伤害， 于

是立即上前进行呵斥。 陈某认为郑

某是成年人， 不应如此对待自己的

孩子。 随后双方在争执中发生了肢

体冲突， 并扭打起来。

陈某向调解员强调， 是郑某呵

斥自己的孩子在先， 自己动手在

后， 他认为郑某应当负主要责任，

对郑某的伤势是否因自己造成提出

质疑。

郑某听后， 十分气愤， 表示监

控视频可以作证， 是陈某先动手将

其打伤， 同时拿出第三方出具的司

法鉴定意见书， 意见书对其伤势的

结论为： 郑某系外力致双侧鼻骨骨

折， 构成轻伤。 郑某态度强硬， 坚

持要求陈某向其赔偿 20 万元。 随

后双方又开始争吵起来。

调解员见此状况， 立即上前将

两人分开， 并基于双方当事人互不

相让的现实情况， 改变调解策略，

决定进行背靠背调解。

耐心释法化解纠纷

调解员表示非常同情郑某的遭

遇， 但是也指出其在这件纠纷中也

存在过错。 学前阶段孩子的自控能

力、 社交能力都相对较差， 发生争

吵、 推搡是很正常的事。 家长不应

该过多干涉， 更不应该上前呵斥孩

子。

同时调解员也劝郑某换位思

考， 每个孩子都是家长的心头肉，

陈某的处理方式确实同样存在问

题， 但是家长疼爱孩子的心情是一

样的。

随后， 调解员严厉地批评了陈

某动手打人的行为， 并对其进行了

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 “殴打他

人的， 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

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 并处罚

款； 情节较轻的， 处五日以下拘留

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 。 ” 同时，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三

十四条第一款规定： “故意伤害他

人身体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 打人行为不仅违

反了治安管理规定， 情节严重的更

是会触犯刑法。

本案中， 陈某致郑某达到轻

伤， 已经符合了刑事案件的立案标

准。 但考虑到双方往日并无矛盾，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

罚法》 第九条规定： “对于因民间

纠纷引起的打架斗殴或者损毁他人

财物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 情节较

轻的， 公安机关可以调解处理。 经

公安机关调解、 当事人达成协议

的， 不予处罚。”

经过调解员的释法明理， 陈某

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导致了严重后

果。 调解员看到陈某的态度有所转

变后， 抓住机会， 劝说陈某积极配

合调解。

在双方情绪冷静下来后， 调解

员再次组织双方进行面对面的协

商。

调解员语重心长地劝说双方，

告知双方打架是一种错误的解决问

题方式。 当着孩子的面打架， 极可

能让孩子盲目模仿， 影响孩子的价

值观。 孩子从小就耳濡目染地受家

长影响， 暴力解决问题可能会间接

造成孩子的性格缺陷， 同时影响孩

子今后处理问题的方式。

陈某随即表示认识到自己的行

为不当， 表示愿意向郑某道歉并予

以民事赔偿。 听了调解员的劝后，

郑某表示自己也有错， 愿意适当降

低赔偿金。 最终， 双方达成一致，

圆满化解了这起纠纷。

【案例点评】

本起纠纷是一起偶发性人身损

害赔偿纠纷。 调解员认真听取双方

当事人陈诉， 并仔细核对相关书面

证据材料， 深入了解当事人真实想

法， 仔细分析当事人行为， 寻找调

解突破口。 “父母之爱子， 则为之

计深远。” 父母的一言一行都潜移

默化地影响着孩子， 家长一个错误

的言行很可能影响孩子的一生。 不

能让孩子间的 “小摩擦” 因家长的

宠溺而演变成 “大事故”。

调解员仔细分析双方当事人的

行为可能引发的严重法律后果， 向

当事人解说法律法规， 使当事人认

识到自身行为的严重性， 引导双方

换位思考， 进一步感化当事人， 消

除双方的对立情绪。

孩子打闹后家长起冲突
调解员耐心释法化解人身损害赔偿纠纷


